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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航空有限公司 
(在香港註冊成立的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293) 
 

公告 
 

持續關連交易  
飛機維修 

 
獨立財務顧問：德國商業銀行  

 
 
國泰航空及港機工程於二零零七年五月二十一日訂立框架協議，由港機工程集

團為國泰航空集團提供服務，維修國泰航空集團的飛機，爲期十年至二零一六

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由於港機工程為國泰航空的關連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14 條，按照

框架協議預期進行的交易構成國泰航空的持續關連交易，須符合第 14A.35 條

有關申報、公告及獨立股東批准的規定。 

 
載有框架協議詳情、獨立董事委員會函件、獨立財務顧問函件及召開特別股東

大會的通知書的通函將在可行情況下盡快發給各股東。 

 
 
框架協議於二零零七年五月二十一日訂立 

 
協議各方： (1) 國泰航空 

(2) 港機工程 
 
 
詳情 

根據框架協議，港機工程集團為國泰航空集團提供服務，維修國泰航空集團的

飛機。 

 

框架協議爲期十年至二零一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使港機工程集團能以合

乎成本效益的方式維護所需的設施、部件及備件，以提供服務予國泰航空集

團，有需要為框架協議訂下十年的年期。由於框架協議的年期為十年，因此德

國商業銀行已獲委任為獨立財務顧問，就協議的年期作出評論，其意見將載於

將向股東發出的通函中的獨立財務顧問函件。框架協議涵蓋國泰航空集團及港



機工程集團之間的有關協議，並且提供框架予有關協議的訂立、續期或延期。

框架協議尤其提供國泰航空集團及港機工程集團之間有關協議的訂立、續期或

延期，期限或連續期限於二零一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屆滿。 

 

框架協議的條款符合一般商業慣例。如協議一方有重大違約的行為，則協議另

一方可在通知協議對方後即時終止框架協議。一旦框架協議終止，協議各方的

所有權利及義務將隨即終止，但在終止框架協議之前所產生的任何權利、責任

或補救辦法則不受影響。 
 
框架協議的條款（包括參照各類型飛機部件及所需技術標準而釐定的服務費

用）乃根據行情市價商議後訂出，其條款乃正常商業條款。 
 

國泰航空集團將於收到發票後三十天內，以現金支付予港機工程集團。 
 
 
服務 

服務乃根據以下有關協議提供： 

 
(1) 港機工程及華民航空於二零零四年九月九日訂立的全責維護全套服務合

約，港機工程已就該協議先後刊發日期爲二零零四年九月十三日、二零零

六年二月十六日及二零零七年二月十四日的公告； 
 
(2) 港機工程及華民航空於二零零四年九月九日訂立的外勤維修合約，港機工

程已就該協議先後刊發日期爲二零零四年九月十三日、二零零六年二月十

六日及二零零七年二月十四日的公告； 
 
(3) 國泰航空及港機工程於二零零五年十一月十日訂立的港機工程服務協議，

國泰航空及港機工程已分別就該協議刊發日期爲二零零五年十一月十日的

公告及向股東發出日期爲二零零五年十一月二十二日的通函； 
 
(4) 國泰航空及廈門太古飛機工程於二零零五年十一月十日日訂立的廈門太古

飛機工程服務協議，國泰航空及港機工程已分別就該協議刊發日期爲二零

零五年十一月十日的公告及向股東發出日期爲二零零五年十一月二十二日

的通函； 
 
(5) 國泰航空及廈門太古飛機工程於二零零五年十一月十日訂立的廈門太古飛

機工程外勤維修協議，國泰航空及港機工程已分別就該協議刊發日期爲二

零零五年十一月十日的公告及向股東發出日期爲二零零五年十一月二十二

日的通函；及/或 

 
(6) 國泰航空集團及港機工程集團之間就維修飛機、備件及部件不時訂立的任

何進一步協議。 
 



服務包括但不限於以下各項： 

 
(1) 港機工程為華民航空提供華民航空機隊全責維護全套服務，包括設立一個

供華民航空租賃之旋轉部件及可修備件庫，以及為存貨提供管理、後勤支

援及維護服務； 

 
(2) 港機工程於香港機場為華民航空之機隊提供外勤維修服務，包括常規性維

修檢查、非常規性維修、處理入境班機出現的技術問題、特別維修支援、

停機坪服務、物料供應、工具供應、飛機放行及驗證，以及飛機地面支

援； 

 
(3) 港機工程為國泰航空集團提供的服務：為飛抵香港機場的飛機提供外勤維

修服務；在香港機場提供基地維修服務；綜合倉儲及物流支援服務，包括

收貨/檢查、倉儲、分配、進出口服務；物料供應；部件及航電大修服務；

及工程服務；及/或 
 
(4) 廈門太古飛機工程為國泰航空集團提供的服務：倉儲設施、物料供應、在

廈門提供基地維修服務、工程服務、為飛抵廈門及國泰航空集團與廈門太

古飛機工程不時協定的其他機場的飛機提供外勤維修服務。 
 
 

年度上限 

交易的年度上限乃參照在下列截至二零零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四年間交易

的實際款額，港機工程集團在截至二零一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十年間為國

泰航空集團提供服務而預計應付的款額，以及就國泰航空集團機隊規模、每年

飛機使用率及其他營運參數所提供的預測而釐定，並考慮到已確實訂購三十六

架飛機，將由二零零七年至二零一零年間付運。此外，並已加入百分之三十的

緩衝額，以便靈活應付服務水平因應增長而可能出現的改變，以及國泰航空集

團飛機的定期維修及可能需要進行的非定期維修。董事局預計截至二零一六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十年間，就飛機維修服務的應付款額，將不會超逾下列的

年度上限，而該等年度上限歸納及取代過往就交易所設定的年度上限。 
 
 2003 2004 2005 2006  
(港幣百萬元) 實際 實際 實際 實際  
服務 1,227 1,345 1,476 1,627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港幣百萬元) 上限 上限 上限 上限 上限 
服務 3,000 3,300 3,630 3,993 4,393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港幣百萬元) 上限 上限 上限 上限 上限 
服務 4,832 5,315 5,846 6,431 7,075 

 
 



交易的理由及好處 

在超過五十七年以來，國泰航空的機隊一直由港機工程負責維修，而自一九九

六年以來，亦同時由廈門太古飛機工程進行維修。港機工程集團具有提供服務

所需的專業知識及效率，交易將有助國泰航空集團以符合成本效益和有利於國

泰航空集團業務的方式維修機隊。 

 
 
協議各方的關係 

太古持有國泰航空 39.93%股權，是國泰航空的主要股東，亦持有港機工程已發

行股本的 32.80%。因此，港機工程乃太古的聯繫人，按照上市規則，為國泰航

空的關連人士。 
 
 
上市規則的遵守 

由於就交易年度上限按年根據上市規則第 14.07 條定義的有關百分比率（盈利

比率除外）的最高數值，將超逾 2.5%，因此公司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35 條

有關公告、申報及獨立股東批准的規定。 
 

獨立董事委員會現已組成，負責就通過框架協議、協議年期及交易（包括年度

上限）的決議案向獨立股東提供意見。德國商業銀行已獲委聘為獨立財務顧

問，就框架協議、協議年期及交易（包括年度上限）向獨立董事委員會及獨立

股東提供意見。 
 

公司將召開特別股東大會，以考慮並酌情通過框架協議、協議年期及交易（包

括年度上限）。有關決議案將以投票方式表決，而太古作為國泰航空及港機工

程的主要股東，將放棄表決。 

 

載有框架協議詳情、獨立董事委員會函件、獨立財務顧問函件及特別股東大會

通知書的通函將於切實可行範圍內盡快發給各股東。 
 
公司將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37-41 條規定的持續責任，在二零一六年十二月三

十一日以後或超逾年度上限或框架協議的條款有重大修訂時，將重新遵守有關

的上市規則。 

 
 
董事局的意見 

董事局（獨立非常務董事除外，其意見將連同獨立財務顧問的意見在發送予股

東的通函內列述）認為框架協議的條款乃屬公平合理，且符合公司及其股東的

整體利益，並根據行情市價，按照一般正常商業運作過程商議，其條款乃正常

商業條款，且與港機工程簽訂的條款並未優厚於公司給予非公司關連人士（按

照上市規則定義）的條款。 
 
 



董事 

於本公告所載日期，公司的在任董事如下： 

常務董事：白紀圖（主席）、顏堅信、陳南祿、鄧健榮及湯彥麟； 

非常務董事：郭鵬、范鴻齡、何祖英、何禮泰、李家祥、莫偉龍、韋立邦、張

蘭及張立憲（范鴻齡代董事）；及 

獨立非常務董事：利定昌、柯清輝、蘇澤光及董建成。 

 
 
釋義 

 
「華民航空」 香港華民航空有限公司，爲國泰航空的非全資附屬

公司，其主要業務為經營貨運航班服務。 

 

「基地維修服務」 全面的定期維修服務，如機身大規模檢查、主要結

構及航電改裝、翻新、塗漆及貨機改裝。 

 

「部件及航電大修服務」 為一系列飛機部件，如機械、液壓及航電設備等進

行的部件及航電大修服務。 

 

「國泰航空」或 

「公司」 
國泰航空有限公司，一家於香港註冊成立並於聯交

所上市的公司，其主要業務為營運定期航班服務。

國泰航空持有港機工程已發行股本的 27.45%。 

 

「國泰航空集團」 國泰航空及其附屬公司，包括華民航空及港龍航

空。 

 

「董事局」 公司的董事局。 

 

「港龍航空」 港龍航空有限公司，為國泰航空的全資附屬公司，

其主要業務為營運定期航班服務。 

 
「特別股東大會」 公司的特別股東大會。 

 

「工程服務」 為外勤維修服務、基地維修服務和部件及航電大修

服務而設的支援服務，包括飛機文件、技術數據交

換及飛機內部產品維修，以及國泰航空集團與港機

工程集團不時協定的其他支援服務。 

 

「框架協議」 由國泰航空及港機工程於二零零七年五月二十一日

訂立的框架協議，就港機工程集團為國泰航空集團

按國泰航空集團及港機工程集團之間的有關協議及

任何進一步協議提供服務。 

 

「港機工程」 香港飛機工程有限公司，一家於香港註冊成立並於

聯交所上市的公司，其主要業務為提供商用飛機大



修及維修服務。 

 

「港機工程集團」 港機工程及其附屬公司，包括廈門太古飛機工程及

太古起落架。 

 

「香港機場」 香港國際機場。 

 

「獨立董事委員會」 董事局轄下的一個獨立委員會，成員利定昌、柯清

輝、蘇澤光及董建成，均為獨立非常務董事。 
 

「獨立財務顧問」 德國商業銀行。 
 

「獨立股東」 除太古及其聯繫人外的國泰航空股東。 
 

「上市規則」 聯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外勤維修服務」 包括過境及通宵維修服務以及達至 A 級的漸進維修

檢查（包括瑕疵修補）等外勤維修服務，亦包括非

技術性服務，如拖行飛機、維修供水/廁所服務、

飛機外部清洗/塗臘及機艙清潔及地勤設備支援。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有關協議」 以下協議的任何一份或全部： 

 

(1) 港機工程及華民航空於二零零四年九月九日訂

立的全責維護全套服務合約，港機工程已就該

協議先後刊發日期爲二零零四年九月十三日、

二零零六年二月十六日及二零零七年二月十四

日的公告； 
 
(2) 港機工程及華民航空於二零零四年九月九日訂

立的外勤維修合約，港機工程已就該協議先後

刊發日期爲二零零四年九月十三日、二零零六

年二月十六日及二零零七年二月十四日的公

告； 
 
(3) 國泰航空及港機工程於二零零五年十一月十日

訂立的港機工程服務協議，國泰航空及港機工

程已分別就該協議刊發日期爲二零零五年十一

月十日的公告及向股東發出日期爲二零零五年

十一月二十二日的通函； 
 
(4) 國泰航空及廈門太古飛機工程於二零零五年十

一月十日日訂立的廈門太古飛機工程服務協



議，國泰航空及港機工程已分別就該協議刊發

日期爲二零零五年十一月十日的公告及向股東

發出日期爲二零零五年十一月二十二日的通

函； 
 
(5) 國泰航空及廈門太古飛機工程於二零零五年十

一月十日訂立的廈門太古飛機工程外勤維修協

議，國泰航空及港機工程已分別就該協議刊發

日期爲二零零五年十一月十日的公告及向股東

發出日期爲二零零五年十一月二十二日的通

函；及/或 

 
(6) 國泰航空集團及港機工程集團之間就維修飛

機、備件及部件不時訂立的任何進一步協議。 

 
「服務」 根據框架協議及/或有關協議，就飛機、備件及/或

部件的維修服務。 

 

「聯交所」 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 

 

「太古」 太古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香港註冊成立並於聯交

所上市的公司。 

 

「廈門太古飛機工程」 廈門太古飛機工程有限公司，為港機工程的非全資

附屬公司，於中國註冊成立，其主要業務為提供商

用飛機大修及維修服務。 
 

「太古起落架」 廈門太古起落架維修服務有限公司，為港機工程的

非全資附屬公司，於中國註冊成立，其主要業務為

提供民用飛機起落架修理、大修及支援服務。 
 

「交易」 港機工程集團根據框架協議及有關協議，向國泰航

空集團提供服務。 

 

 
承董事局命 

國泰航空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傅溢鴻 

香港，二零零七年五月二十一日 

 


